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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商务旅行金钱遗失保险条款（2009 版） 

本条款于 2011 年 7 月 8 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备案号：人保财险（备-家财）

[2011]附 88 号）。 

 

1  总则 

1.1  合同构成 

本条款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旅行意外伤害保险（2009版）》

（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

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

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2   保障内容 

2.1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在境外商务旅行期间因个人现金、旅行支票或汇票

被盗，且在发现盗窃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警方申报并取得书面警方报告，保险人对

其实际损失的现金、旅行支票或汇票，在扣除免赔额后，以保险单上载明的本附加

险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赔偿被保险人。  

本附加险合同的每次保险事故的免赔额以保险单上载明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

免赔额为准。 

2.2  责任免除 

任何下列损失或由下列原因造成的被保险人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任何赔偿

责任： 

(1)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恐怖活动、罢工或武装叛乱。 

(2)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伤或

辐射。 

(3)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4)损失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尚未向警方报告且无其书面证明的损失。 

(5)任何由于遗漏、疏忽、汇兑、货币贬值等因素引起的价值的改变。 

(6)任何信用卡或代币卡。 

(7)旅行支票遗失后，未及时向签发行在当地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挂失的。 

(8)境内商务旅行。 

(9)对于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免赔额，本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3   保险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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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险人应在商务旅行期间妥善管理个人钱财，如发生本附加险合同承保的

保险事故，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查寻，于发现保险事故发生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警

方报案并取得书面证明。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

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

效的材料。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

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

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保险金申请人补充提供。保险金申

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

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保险单原件； 

(2)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3)警方的书面证明； 

(4)由雇主出具的商务旅行证明； 

(5)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

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如被保险人可从任何其他第三方得到赔偿，保险人仅负责赔偿剩余部分。如

遗失的钱财得到归还，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保险人并向保险人退回已领取的保险

金。 

 

 


